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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9月1日上午9：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20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郝忠礼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的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 一致通过。

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杭州青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60%

的股权。 公司拟签订《关于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自有资金收购标的公司50%股权，交易对价

为不超过2,1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杭州领先90%股权，杭州领先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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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审批权限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估值基准日： 2021�年 8�月 31�日。

3、交易金额：公司拟收购标的公司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领先” ）50%股权，交易对价为不超

过2,100万元。 具体价格将根据交易估值基准日审计报告确定，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4、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一、交易概述

杭州领先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参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杭州青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青梅” ）持有其60%的股权。

2021年9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的表决情况，审议通过了《关于

收购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签订《关于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

自有资金收购标的公司50%股权，交易对价为不超过2,100万元（具体价格将根据交易估值基准日审计报告确定，具体内

容详见本公告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杭州领先90%股权，杭州领先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青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33幢601室

法定代表人：周永健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074329423A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办

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

皮革制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家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箱包销售；日

用杂品销售；玩具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珠宝首饰零售；服装服饰零售；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代理；工业设计服

务；图文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周永健持股80%，宁波青梅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0%。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且不存

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杭州领先50%的股权。

1、标的股权概况

企业名称：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年8月29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33幢1501室

法定代表人：周永健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CJJ111C

经营范围：网络技术、宠物用品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宠物用品、宠物饲料、宠物玩具、工艺品的批发及网

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前，杭州领先的股权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 占比（%）

1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40.00

2 杭州青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本次交易后，杭州领先的股权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注册资本（元） 占比（%）

1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90.00

2 胡华 1,000,000 1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

2、杭州领先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13,792,598.98 13,500,093.13

负债总额 23,687,156.24 25,438,571.28

净资产 -19,894,557.26 -11,938,478.15

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应收账款总额 4,611,861.47 1,265,979.70

财务指标 2020年度 2021年1月-6月

营业收入 39,023,371.77 20,795,047.85

营业利润 -15,151,801.82 -9,299,091.34

净利润 -15,238,133.32 -2,043,92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76,695.34 -571,095.63

3、本次收购完成后，杭州领先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领先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

资助等情况，与本次交易对方亦无经营性往来余额。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领先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本

次交易对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杭州领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公司章程亦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杭州青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1（乙方）：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2（丙方）：胡华

1、转让标的

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系依法成立于2018年8月29日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

元。 其中，甲方出资为人民币600万元，出资比例为60%。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6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5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权；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标的公司10%的股份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购买上述股权。

2、股权转让的作价

本次转让的股权作价基础是在充分考虑和扣除转让方应承担的标的公司所有债务，并经本协议各方充分协商后一致

确定并同意：本次交易估值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标的公司 100%股权价值=6,200万-基准日标的公司净负

债，其中，净负债=总负债-总资产。

鉴于协议签署时基准日审计报告尚未出具，各方商定以 2021�年 6�月 30� 日标的公司账面净负债金额为基准暂估

股权价值，基准日审计报告出具后，根据基准日净负债实际数据进行调整。

各方同意，结合2021�年 6�月 30�日标的公司账面净负债金额，标的公司 100%股权价值暂定为 4,200� 万元，其中

拟转让部分股份估值暂定为 2,520�万元， 且根据基准日净负债实际数据调整后拟转让部分股份的估值不超过2,520万

元。

3、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受让方将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1）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或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日期），受让方向甲方支付各自应支付调整前股权转让款的

30%，共计756万元。

（2）受让方向甲方支付30%转让款后，甲方应于30日内全部完成约定的事项。 约定的事项全部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

受让方向甲方支付各自应支付实际股权转让款的40%，同时对因基准日产生的差异进行调整。本次支付后，受让方合计共

支付实际股权转让款的70%。

（3）受让方将在以下两个条件中较晚者达成后5个工作日内（或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日期）向甲方支付各自应支付

实际股权转让款的30%。

①公司业务、财务和团队交接完成；

②第（二）项付款完成后六个月。

4、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制定、解释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异议的解决，受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的约束。

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若出现争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应尽量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协商解决；若协商不

能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至标的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争议。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GDP的提升、宠物饲养比例的提高、宠物行业消费意愿的增强等因素，持续推动宠物

行业的发展。 通过对国内经济、社会形态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宠物产业现状等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公司认为国内宠物行业

有良好的前景，近年来公司的战略重心持续聚焦于国内市场，通过不断开拓和发展国内市场，重点发力宠物主粮领域，使

国内市场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杭州领先成立于2018年，主要负责宠物食品“Toptrees领先”品牌的运营。“Toptrees领先”产品秉承“鲜美食材、科

学配方、尖端科技”的产品理念，其产品线以宠物主粮为主，并涵盖宠物湿粮以及零食等多个品类。 自成立以来，杭州领先

搭建了完善并富有经验的运营团队，借助其团队在电子商务领域具备的渠道资源优势，使得“Toptrees领先” 品牌与天

猫、淘宝以及京东等平台建立了良好、长期的合作关系，近年来经营业绩取得稳步提升，在业内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及品牌

力。

本次公司收购杭州领先部分股权，符合公司近年来持续开拓国内市场并重点发力宠物主粮领域的战略方向。 通过本

次收购，公司和标的公司能够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资源共享，实现“1+1〉2” 的效果，进一步完善公司在主粮领域的布局，

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本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领先将由公司参股公司变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风险提示

鉴于宠物行业的未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本次收购完成后，在后续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短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业

绩不达预期目标的风险。公司将建立完善的风控制度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提升控股子公司的管理水平，利用自身竞争

优势，抵御经营风险，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关于杭州领先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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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9月1日（星期三）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66,966,4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6.76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4人，代表股份157,077,9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40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888,479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62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9,888,5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36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

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888,4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3621％。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964,4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86,5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8％；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孙礼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6,962,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99.9978%。

2.02.候选人：选举王欣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6,962,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99.9978%。

2.03.候选人：选举张晓晓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66,962,72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99.99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2.01.候选人：选举孙礼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884,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

2.02.候选人：选举王欣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884,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

2.03.候选人：选举张晓晓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884,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

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植德京（会）字[2021]0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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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植德京（会）字[2021]0001号

致：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 “《股东大会规

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及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称“中宠股份” ）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中宠股份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下简称“查

验” ）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中宠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开。 2021� 年8月17日，中宠股份董事会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说明了会议的投票方式、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

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 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

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1年9月1日（星期三）下午

14：30在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郝忠礼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9月1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中宠股份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宠

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已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中宠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中

宠股份董事会。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166,966,423股，占中

宠股份股本总额的56.769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中宠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

份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中宠股份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没

有提出新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6,964,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需要分项表决，具体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孙礼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6,962,723股，孙礼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王欣兰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6,962,723股，王欣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张晓晓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66,962,723股，张晓晓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查验，议案一属于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二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

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中宠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龙海涛

经办律师

黄彦宇

戴林璇

2021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2538� � � � � � � � � �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21-81

转债代码：128064� � � � � � � � � � �转债简称：司尔转债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司尔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司尔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发行上市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224号” 文核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亿元。 经深

交所“深证上[2019]243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5月7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司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64” 。“司尔转债” 转股期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2025年4

月8日止。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10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6.25元/股。

2019年5月30日，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调整为6.15元/股。 2020年5月8日，公司实

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格整为6.07元/股。 2021年5月31日，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可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5.82元/股。

（二）赎回情况概述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司尔特、股票代码：002538）自2021年6月16日至2021年7月27日已经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司尔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其中7月7日至7月27日连续

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司尔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经触发《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司尔转债”

的议案》，同意行使“司尔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司尔转债” 。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司尔转债” 于2021年7月27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1年7月28日至2021年8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四次赎回公告，通知“司尔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公司自2021年7月28

日至2021年8月24日共计发布了十九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司尔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1年8月25日为“司尔转债”赎回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日：2021

年8月2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司尔转债” 。 自 2021年8月25日起，“司尔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

（4）2021年8月30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1年9月1日为赎回款到达“司尔转债” 持有人资金

账户日，“司尔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司尔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司尔转债”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2021年8月24日收市，“司尔转债” 尚

有117,416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117,416张。“司尔转债”赎回价格为100.38�元/张(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当期利率 1.0%，且当期利息含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11,786,218.08元。

三、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司尔转债” 的面值总额为11,741,600元，占发行总额的1.47%，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截至2021年8月24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司尔转债” 转股累计增加135,435,480股。因总股本增加，短期

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司尔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司尔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

需摘牌。自2021年9月2日起，公司发行的“司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64)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具体情况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司尔转债摘牌的公

告》。

五、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8月24日）收市后，公司最新股本结构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9,657,

275

2.74% -60,000 -60,000

19,597,

275

2.3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9,657,

275

2.74% -60,000 -60,000

19,597,

275

2.30%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98,463,

008

97.26%

135,495,

480

135,495,

480

833,958,

488

97.70%

人民币普通股

698,463,

008

97.26%

135,495,

480

135,495,

480

833,958,

488

97.70%

三、股份总数

718,120,

283

100.00

%

135,435,

480

135,435,

480

853,555,

763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19年10月11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 公司可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定期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司尔转债”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六、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人：吴昌昊 张苏敏

联系电话：0563-4181590、4181525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538� � � � � � � � � �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21-82

转债代码：128064� � � � � � � � � � �转债简称：司尔转债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司尔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司尔转债”赎回日：2021年8月25日

2、“司尔转债”摘牌日：2021年9月2日

一、“司尔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发行上市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224号” 文核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亿元。 经深

交所“深证上[2019]243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8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5月7日起在深交所

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司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64” 。“司尔转债” 转股期自2019年10月14日起至2025年4

月8日止。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9年10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6.25元/股。

2019年5月30日，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调整为6.15元/股。 2020年5月8日，公司实

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可转债转股价格整为6.07元/股。 2021年5月31日，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可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5.82元/股。

（二）赎回情况概述

公司A股股票（股票简称：司尔特、股票代码：002538）自2021年6月16日至2021年7月27日已经连续三十

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司尔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其中7月7日至7月27日连续

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司尔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经触发《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约定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司尔转债”

的议案》，同意行使“司尔转债” 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的“司尔转债” 。

（四）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司尔转债” 于2021年7月27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5个交易日内（即2021年7月28日至2021年8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四次赎回公告，通知“司尔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公司自2021年7月28

日至2021年8月24日共计发布了十九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司尔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3）2021年8月25日为“司尔转债”赎回日，公司已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赎回日前一交易日：2021

年8月2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司尔转债” 。 自 2021年8月25日起，“司尔转债”停止交易和转股。

（4）2021年8月30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1年9月1日为赎回款到达“司尔转债” 持有人资金

账户日，“司尔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司尔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司尔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司尔转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

需摘牌。 自2021年9月2日起，公司发行的“司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64)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1年8月24日）收市后，公司最新股本结构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9,657,

275

2.74% -60,000 -60,000

19,597,

275

2.30%

境内自然人持股

19,657,

275

2.74% -60,000 -60,000

19,597,

275

2.30%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98,463,

008

97.26%

135,495,

480

135,495,

480

833,958,

488

97.70%

人民币普通股

698,463,

008

97.26%

135,495,

480

135,495,

480

833,958,

488

97.70%

三、股份总数

718,120,

283

100.00

%

135,435,

480

135,435,

480

853,555,

763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19年10月11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 公司可转债存续期间股本变化情况详见公司定期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司尔转债”季度转股情况公告。

四、咨询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人：吴昌昊 张苏敏

联系电话：0563-4181590、4181525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32� � � � � � � �证券简称：深桑达A�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66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诉讼仲裁事项

（一）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自2021年6月24日（即上一期累计诉讼公告披露日）至今，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共计42件，涉案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71,436,148.52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2020年报数据，未合并中国电子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 的10.85%； 占合并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净资产的

3.85%。

1、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元） 案件编号

管辖法院/仲裁

机构

案件进展情

况

1

中国电子系

统工程第二

建设有限公

司

泸州金能移

动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7,142,162.62

（2021）川05

民初71号

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等待开庭

2

中国电子系

统工程第四

建设有限公

司

金宇保灵生

物药品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59,027,055.43

（2021）内01

民初761号

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

等待开庭

3

中国电子系

统工程第四

建设有限公

司

罗莱生活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5,569,718.45

(2021)苏0691

民初1629号

南通市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院

等待开庭

其他39件诉讼 49,697,212.02

合计 171,436,148.52

2、相关重大案件详细内容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诉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原告：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被告：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57,927,055.43元（具体以鉴定结果为准）。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暂计10万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原告对涉案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函费由被告承担。

案件理由：

原告承建被告“金宇生物科技产业园区项目一期工程” ，并与被告签署了4份《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原告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完成工程，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原告应被告要求完成

变更共计24,022,280.78元。 被告应付原告工程款总计160,152,280.8元， 但被告仅支付

102,225,225.4元，仍有57,927,055.43元未支付，故原告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件已于2021年7月29日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等待开庭审理。

（二）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案件进展更新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金额（元） 案件编号

管辖法院/

仲裁机构

案件进展情况

1

河北中电智通

科技有限公司

任丘市公安局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6,344,700.00

(2021)沧仲案

秘字第0291

号

沧州仲裁

委员会

已开庭，等待裁

决

2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中兴高能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2,940,404.00

（2021）鄂

0112民初

1642号

武汉市东

西湖区人

民法院

强制执行中

3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宇砷科技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2,341,944.00

（2021）苏

0211民初

3730号

无锡市滨

湖区人民

法院

已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已支付

256.5万元

4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云谷（固安）

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81,440,569.00

等待法院分配

案件编号

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

院

等待开庭

5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安徽中跃电动

车有限公司、

安庆市土地收

购储备中心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8,330,201.00

（2021）皖08

民初166号

安庆市中

级人民法

院

已开庭，等待判

决

6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邳州经开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16,098,931.00

（2021）苏03

民初156号

徐州市中

级人民法

院

等待开庭

7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三圣埃塞（重

庆）实业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928,140.00

（2021）渝01

民初389号

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

民法院

等待开庭

8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融基（烟台）

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1,818,600.00

（2016）鲁

0686民初919

号

栖霞市人

民法院

等待二审开庭

9

江苏金泉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龙泉建设

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

系统工程第二

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2,609,900.00

（2019）鲁06

民终2031号

栖霞市人

民法院

已申请再审

10

深圳市桑达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文超

股权转让纠

纷

10,673,766.86

（2019）粤

0305民初

27319号

深圳市南

山区人民

法院

等待申请强制

执行中

11

深圳市桑达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桑达国际

电源科技有限

公司

破产清算 30,336,607.07

（2018）粤03

破申422号

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管理人处置资

产阶段，尚未进

行财产分配

12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唐

克明、张利民、

杨尉云、高岳

峰、戈丽萍

保证合同纠

纷

75,000,000.00

（2020）苏民

再302号

无锡市梁

溪区人民

法院

重审一审庭审

中

13

马士基航运公

司

广东捷达国际

运输有限公

司、中山天贸

电池有限公司

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

8,271,459.81

（2020）粤72

民初145号

广州海事

法院

一审庭审中

14

中山天贸电池

有限公司

广东捷达国际

运输有限公

司、马士基航

运公司

海上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

5,447,517.74

（2020）粤72

民初531号

广州海事

法院

一审庭审中

15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浙江遨优动力

系统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8,110,898.90

（2019）浙

0502民初

3724号

湖州市吴

兴区人民

法院

执行中，现被告

处于破产清算

中，尚未回款

16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山东晶泰星光

电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3,430,630.41

（2019）鲁

0982民初

8321号

新泰市人

民法院

已和解，履行和

解协议中，已回

款190万

17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华夏易能（南

京）新能源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5,169,521.33

（2019）苏

0113民初

6846号

南京市栖

霞区人民

法院

已进入二审程

序

18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

权纠纷

13,600,653.00

（2020）鲁

0613民初398

号

烟台市莱

山区人民

法院

执行中，已执行

回款73.7万元

19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广东汉能薄膜

太阳能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1,716,450.89

（2019）粤

1602民初

4192号

河源市源

城区人民

法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20

中电洲际环保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河北润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773,070.00

（2020）冀

0403民初928

号

邯郸市丛

台区人民

法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21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前途汽车（苏

州）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434,300.00

（2020）苏仲

裁字第0171

号

苏州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22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龙能科技（宁

夏）有限责任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4,278,471.00

（2020）宁01

民初389号

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

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23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襄城县汉达新

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1,218,002.00

（2020）豫

1025民初

1001号

襄城县人

民法院

已执行回款300

万元，2021年7

月20日法院裁

定终结本次执

行

24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芯存

半导体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9,004,873.10

（2020）淮仲

受字第0180

号

淮安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已就分

期履行签订执

行和解协议，目

前已回款183万

元

25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全芯

存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9,567,623.04

（2020）淮仲

受字第0181

号

淮安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已就分

期履行签订执

行和解协议，目

前已回款384万

元

26

中国电子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芯存

半导体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94,337,874.15

（2020）淮仲

裁字第0193

号

淮安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已就分

期履行签订执

行和解协议，暂

未回款

27

中国电子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芯存

半导体有限公

司、宁波时代

全芯科技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6,314,227.82

（2020）淮仲

受字第0192

号

淮安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已就分

期履行签订执

行和解协议，暂

未回款

28

联奇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等

侵害发明专

利权纠纷

28,200,000.00

（2018）粤73

民初3447、

3448号

广州知产

法院

已进入二审程

序

29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张家港康得新

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9,711,833.51

（2019）苏

0582民初

9155号

张家港市

人民法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30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德科码（南

京）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60,171,857.23

（2020）苏

0113民初

3179号

南京市栖

霞区人民

法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31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福建华佳彩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1,653,093.31

（2020）闽03

民初421号

莆田市中

级人民法

院

执行中，已执行

回款2133.3万

元

32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志品（福州）

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福建华

佳彩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47,373,009.00

（2020）闽03

民初420号

莆田市中

级人民法

院

执行中，已执行

回款4198.8万

元

33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江西益丰泰光

电技术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40,523,239.00

（2020）赣08

民初58号

吉安市中

级人民法

院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34

中电系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天乐泰力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2,963,450.00

（2020）京仲

案字第3092

号

北京仲裁

委员会

执行中，暂未执

行回款

35

中电科信息产

业有限公司

中电系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76,389,117.50

（2020）京仲

案字第5247

号

北京仲裁

委员会

庭审中

36 朱振安

中电辛集热力

有限公司、河

北巨顺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辛集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曹

会聪、刘志旺

身体权、健

康权纠纷

1,500,000.00

(2020)冀0181

民初3238号

辛集市人

民法院

二审庭审中

37

湖南时变通讯

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4,903,760.00

（2020）湘

0304民初

3785号

湘潭市岳

塘区人民

法院

一审庭审中

38

上海莎鸥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

纷

12,490,739.85

（2020）京仲

案字第3601

号

北京仲裁

委员会

庭审中

39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江苏北星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5,264,473.47

（2021）苏

0481民初264

号

溧阳市人

民法院

造价鉴定中

40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江苏北星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3,979,044.29

（2021）苏

0481民初268

号

溧阳市人

民法院

造价鉴定中

41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江苏北星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869,916.42

（2021）苏

0481民初265

号

溧阳市人

民法院

造价鉴定中

42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盛隆电气集团

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本诉：

27,100,317.78反诉：

3,140,000.00

(2021)鄂01民

初273号

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

院

一审庭审中

43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

有限公司

华夏易能（广

东）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31,140,994.89

（2021）粤

1602民初272

号

河源市源

城区人民

法院

等待开庭

44

北京盛寓昊设

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北京北方华光

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中国电

子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6,956,015.30

（2020）鲁

0102民初

7969号

山东省济

南市历下

区人民法

院

已结案

45

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四建设

有限公司

乌海市海勃湾

区城市建设投

融资有限责任

公司、乌海市

京运通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20,000,000.00

（2019）内03

民初60号

乌海市中

级人民法

院

造价鉴定中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结案或正在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上述诉讼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已安排法务团队积极应对上述案

件，并按照监管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369� � � � � � � �证券简称：致远互联 公告编号：2021-035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3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11日（周六）18: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ir@seeyon.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1年9月13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时间：2021年9月13日下午15:00-16:00

2、会议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兼总经理徐石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严洁联女士、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陶维浩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9月 13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11日（周六）18: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ir@seeyon.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针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证券部

电话： 010-8885� 0901

电子邮箱：ir@seeyo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3058� � � � � � � �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4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1年7月16日，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61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 万元（含），不高于人民币5,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

17日、2021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6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

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1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

25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19,074,400股的比例为1.016%，成交的最高价为6.99元/股，最低价为6.66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144,925.41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5118� � � �证券简称：力鼎光电 公告编号：2021-042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厦门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发展战略等相关情况，公司将参加由厦门证监局、

厦门上市公司协会和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1年厦门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本次活动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方式

（一）活动时间：2021年9月7日（周二）15:00-17:00

（二）活动方式：本次活动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二、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活动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富宝先生、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吴泓越先

生。

上述出席人员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下，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复，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厦门力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023� �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1-050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募

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更新财务数据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716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6）。

根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发行保荐书涉及的财务数据

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安恒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711� � � � � � � � �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21-128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1年度厦门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活动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15:00-17:00

●活动方式：网络远程互动

●活动地点：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情况，公

司定于2021年9月7日 （星期二）15:00-17:00参加由厦门证监局指导、 厦门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21年度厦门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召开的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21年9月7日（星期二）15:00-17:00。

活动地点及方式：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展开网络互动交流。

二、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公司总裁张振鹏先生、财务总监翁雄先生、董事会秘书邹亚鹏先生。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在线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证券部

联系方式：0592-5891697

联系邮箱：600711@600711.com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321� � � � � � � � �证券简称：微芯生物 公告编号：2021-080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2日（星期四）11:00-12:00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e访谈

参与方式：登陆上证e互动网站（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进入访谈页面。

一、说明会类型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1年8月3� 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以上证e访谈的方式召开2021年

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于2021年9月2日（周三）11:00-12:00通过上证e互动网站（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在线召开。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鲁先平先生、董事会秘书海鸥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欢迎投资者于2021年9月2日（周四）11:00-12:00通过登陆上证e互动网站（http://sns.sseinfo.com/talkIndex.do），进入访谈页

面参会。

五、说明会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952070

电子邮箱：ir@chipscreen.com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